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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 
 

赣师训字〔2019〕2号 

 

关于对 2018—2019 学年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互联网

+教师专业发展”全员培训进行评优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各承训网络培训机构： 
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全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“互联网+

教师专业发展”全员培训 2018—2019 学年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

师函〔2019〕12 号）文件精神, 在省、市、县各级教育行政部

门和培训业务管理机构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省有效实施了 2018—

2019 学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全员培训项目，产生了一批优

秀研修成果，并涌现出一批先进组织单位和个人。经研究决定，

由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组织开展项目评优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类别及条件 

评选分为四类，分别是“先进集体”、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优

秀辅导教师”、“优秀学员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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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先进集体 

1.评选对象：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级培训业务管理机构、

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县（区）教师进修学校。 

2.评选名额：各地市按参与培训管理单位总数的 20%推荐。 

3.评选条件：  

（1）积极主动承担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工作任务，有稳定

的专职管理人员和辅导教师队伍，职责分明，分工明确； 

（2）制定了完善的远程培训管理办法； 

（3）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工作计划详细，制度有力，措施

到位，效果良好，管辖范围内教师参训率、合格率 96%以上； 

（4）能及时按要求完成省教育厅、省远程培训中心下达的

各项培训工作任务，开展工作有特色，成绩突出； 

（5）落实并及时上缴教师远程培训经费，教师培训经费能

按照财政部、教育部《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

教〔2006〕5 号)有关规定在学校预算内列支，城市公办学校(幼

儿园)参照该规定执行,做到足额专款专用。 

（二）先进工作者 

1.评选对象：县级以上远程培训工作管理员。 

2.评选名额：各地市按管理员总数的 20%推荐。 

3.评选条件： 

（1）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，忠诚于人民的

教育事业，热心远程培训工作，有较强的事业心及责任感，乐

于奉献； 

（2）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态度端正，工作踏实，有较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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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远程培训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，积极组织教师参加远程

培训，管辖范围内教师参训率、合格率达 96%以上； 

（3）能及时按要求完成省教育厅、省远程培训中心下达的

工作任务； 

（4）各项培训数据登记规范、齐全，能在培训期间每天按时

QQ在线，并积极组织辅导教师和学员开展本地区线下研修活动； 

（5）按时上报各项数据、通报学情、积极督学，不拖沓、不

延期，管辖范围内参训学员学习积极性显著。 

（三）优秀辅导教师 

1.评选对象：本学年参与辅导并考核合格的辅导教师。 

2.评选名额：各地市按辅导教师总数的 20%推荐。 

3.评选条件：  

（1）尽职尽责，积极贯彻项目要求，落实各项培训辅导责

任；协助做好学员的组织、管理、沟通、协调工作，及时完成

并反馈县级管理机构或承训网络机构安排的各项工作； 

（2）及时发布班级学习公告，认真做好日常作业评阅、推

荐工作，及时了解学员学习需求并能给予有效的支持和帮助； 

（3）有效发起、引领班级主题研讨，积极回复学员提出的

学科教学相关问题； 

（4）按时撰写并发表班级简报； 

（5）所辅导的班级参训率、合格率达 96%以上。 

（四）优秀学员 

1.评选对象：本学年参与培训且考核合格的学员。 

2.评选数量：按合格学员总数的千分之三评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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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评选条件： 

（1）克服工学矛盾，合理安排时间，高质量完成培训学习

任务，积极参与各项研讨活动，学习成绩达到 100分； 

（2）学风扎实，能保质保量地独立完成作业，作业被承训

机构项目组推荐到培训首页； 

（3）积极参与网络研修、教研活动，积极参与学科专家答

疑活动； 

（4）踊跃参与话题研讨、问答互动、关注同伴、同伴互助； 

（5）学习成果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，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

获得所在班级或学校的认可和好评。  

二、评选办法和步骤 

1.评选推优。评选工作由各设区市（省直管县）教育行政

部门联合承训网络培训机构依据学情数据推优评选。 

2.上报审核。推优对象统一报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

审核，审核通过后上报省教育厅业务部门备案。 

3.颁发证书。由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授予先进集体

奖牌，颁发先进工作者、优秀辅导教师、优秀学员证书。对评

为优秀的个人，在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培训管理系

统”中注明全员培训考核档次为“优”，作为学校评优的重要依

据。 

三、相关要求 

1.请各设区市（省直管县）教育行政部门和承训网络培训

机构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这次评选工作，有关资质材料经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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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（省直管县）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后上报省中小学教师远程

培训中心。 

2.请各承训网络培训机构于 10 月 31 日前将各类评选推荐

表上报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。 

省远程培训中心联系人：万伟韬，电话：0791-88330460，

电子邮箱:jxycpxzx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1.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先进集体推荐表 

2.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

3.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优秀辅导教师推荐表 

4.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优秀学员推荐表 

 

 

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8日 

 

 

主题词：全员培训        评优        通知             

抄送：  省教育厅师资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中心    2019年 10月 9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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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先进集体推荐表 

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设区市 县区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学员参训率 学员合格率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 
  

   
  



 7 

附件 2： 

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

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设区市 县区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
管理员

成绩 
学员参训率 学员合格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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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优秀辅导教师推荐表 
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设区市 县区 学段学科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
辅导教师

成绩 

班级参

训率 

班级合

格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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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“江西省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互联网+教师专业发展 

全员培训”优秀学员推荐表 

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名 设区市 县区 学段学科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
